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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由雙方主管機關對口商談，除磋商市場開放內容外，亦交換彼此旅行社服務之市場狀

況及管理制度。針對我方承諾開放陸資旅行社來臺設立商業據點以 3 家為限及經營範圍限居

住於臺灣之自然人在臺之旅遊活動（即國內旅遊），係經交通部觀光局審慎考量，並多次與

旅行業者溝通，充分討論及評估，最後並依據大多數業者意見，處理市場開放問題，在符合

業者最大利益之前提下提出，採逐步接軌、漸進落實方式開放市場，以減低對產業之衝擊。

又，依照「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 24 條釋義書所提 10 年合理期間，僅適用於貨品

貿易而非服務貿易，該規定所稱 10 年僅係原則，仍允許例外情形。再者，因兩岸旅行社規模

差異大，政府不論在過去或未來協商之過程中，均會充分考慮此一因素，並與業界密切聯繫

，以爭取我方最大利益。是以，市場開放之承諾內容係雙方協商結果，未來仍將在彼此同意

之基礎上，就市場之進一步開放進行磋商。 

二、鑑於兩岸關係特殊，政府對於陸資來臺之相關管理，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73 條規定，即授權由業務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或許可辦法予以規範。是以，開放陸

資旅行社來臺投資設立旅行社之限制，除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依法把關外，交通部觀光

局亦將加強管理其在臺經營情形，倘有逾越經營範圍或超出上開開放原則，將依法裁罰。 

（二○九）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國內行動電源容量標示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64） 

顏委員就國內行動電源容量標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動電源商品係屬 3C 商品之零組件，應依「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商品標示基準」規定，

標示「商品名稱及型號」、「額定電壓」、「功能規格」、「生產國別或地區」、「製造商

或委製商名稱、地址、電話」。 

二、本次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購樣辦理「市售行動電源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檢測結果發現：(

一)品質檢測：20 件均不符合規定；(二)商品標示查核：20 件均不符合規定。亦即，採樣幾

乎均係標示未符合前揭規定及實測電容量較標示電容量少之行動電源商品。上述查核結果經

提報行政院第 14 次消費者保護會作成決議，請經濟部辦理下列項目： 

(一)研議將行動電源列為應施檢驗品目，納入「商品檢驗法」管理；並對於進口之單電池或

電池組應加以列管。 

(二)要求進口業者應依規定附完整中文標示及說明書；並研議本國製之行動電源應於商品附

加說明書。 

三、經濟部已函請地方政府依「商品標示法」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查處。「絕緣與配線」、「外

部短路」及「自由落下」項目不符合規定者，已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36 條及第 58 條要求

業者限期改正。另目前市售行動電源商品標示之功能規格多半為電池芯容量，非其最大放電

容量，為維護消費者權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已另函請地方政府加強抽查，並要求業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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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規格」應標示「電池芯容量○○mAh 及最大放電容量○○mAh」或「最大放電容量○○

mAh」。此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刻正研議將行動電源、鋰單電池及電池組列為應施檢驗品目

，預計 1 年內實施。 

（二一○）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建議於花東海岸開發政策形成之際，先

進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3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30） 

廖委員建議於花東海岸開發政策形成之際，先進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以下簡稱環評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政策研提機

關作成之評估說明書，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得徵詢相關機關或團體意見，予以參酌

修正。」依該規定，政策評估說明書係由各政策研提機關作成。行政院環保署以東海岸開發

政策尚非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之政策細項，為加速推動花蓮縣及臺東縣

海岸觀光發展政策環評作業，健全環評審查程序，已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5 日致函交通部略以

，鑒於該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持續檢討與「花蓮縣及臺東縣海岸觀光發展政

策」相關之「東部區域整體觀光發展計畫」及「都蘭灣觀光遊憩發展整體計畫」，爰建議於

檢討過程依環評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政策環評，俾使政策或計畫研擬檢討過程，

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使開發與保育兼籌並顧。 

二、另為應立法院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柯委員建銘、蔡委員煌瑯、田委員秋堇提案海岸地區開發

辦理環評之建議，行政院環保署於 101 年 2 月 3 日及 3 月 2 日分別致函交通部及內政部等政

策研提相關機關，以期促成花東海岸觀光發展政策辦理環評。俟未來該 2 部會提送東海岸開

發相關政策評估說明書至該署後，該署將積極辦理意見徵詢作業，將環境保護因素納入政策

研擬或決策之參考。 

三、有關東海岸開發案未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辦理一節，說明如下： 

(一)東海岸係位於行政院原民會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範圍內，雖該傳統領域土地尚未

依法劃設，惟其調查成果係未來「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通過後依法劃設之重要

依據。為避免土地爭議、維護族群和諧及兼顧地方發展等面向，該會均函請相關機關或

開發單位，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與部落協商取得共識。 

(二)行政院原民會已完成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工作，並將相關調查成果建置於該會全

球資訊網站，以及函文各機關轉知所屬，如有相關案件涉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虞

者，可逕至該會全球資訊網站參考相關調查資料。 

（二一一）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儘速檢討、修正浮動油價公式及燃料


